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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○添釋憲聲請狀 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

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

下： 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為內政部訂定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十二

點規定，發生牴觸憲法第十五條、第二十三條疑義，聲

請解釋並宣告內政部訂定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

要點第十二點規定違憲及違反母法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

一而無效。 

貳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一、按民國﹙下同﹚七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內政部訂定發

布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十二點規

定：「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數人所公同

共有，公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、變更或設

定負擔，無本法條第一項之適用。」此項排除土地

法第三十四條之一適用之規定，係對人民財產權之

限制，應有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，

內政部以令函限縮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適用，

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牴觸母法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

一的立法精神，致生命令違法及違憲之疑義。 

二、按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，

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

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

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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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得聲請解釋憲法。聲請人為原告之臺灣彰化地

方法院八十五年度重訴更字第二號與被告間之請求

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業經最高法院八十九

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八三號駁回上訴確定，嗣因前開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內政部訂定之土地法第三十

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十二點涉及上述違憲爭議，為

此，聲請解釋憲法。 

參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一、按依憲法第二十三條：「人民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

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

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人

民之財產權既為憲法明文保障之權利，若要加以限

制，自應以法律規定之，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

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」﹙參見司法院

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之解釋文﹚。右揭內政部訂定之

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十二點，既屬限

制人民對財產權的處分自由，自應受前述憲法精神

所約束。 

二、揆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的立法意旨，在促進共有

土地有效利用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。蓋因若依民法

第八百十九條第二項「共有土地之處分應得共有人

全體之同意」之規定，則共有人中只要有一人不同

意或有一人遷徙他鄉，行蹤不明，致難取得其同意

時，整筆共有土地即不能處分，亦無法合理使用。 

三、按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，若就整筆土地共有，已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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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前揭難得全體共有人同意，以致整筆共有土地

不能處分作合理使用之疑慮，則在僅就共有土地之

應有部分為共有之情況下，共有關係更加複雜，內

政部訂定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十二

點的限制，勢必讓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的立法意

旨無法彰顯，一整筆原可有效利用的土地，極可能

只因應有部分的眾多公同共有人中有一人不同意變

更為分別共有，則使整筆土地陷於無法處分作有效

利用之困境﹙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

後段之規定，需經繼承人全體同意，才得申請為分

別共有之登記﹚，內政部該執行要點，顯然違反土地

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立法意旨，且亦違反憲法第二

十三條之精神，該執行要點對人民財產權加以限制，

然卻不但未增進公共利益，反而有礙公共利益，為

了少數人之利益，而犧牲大多數人之財產處分權。 

四、查內政部該要點乃對就整筆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為

公同共有時之限制，按此種公同共有之主要發生情

形多為繼承先人祖業之情況，繼承人數經歷數代後，

必有增無減，若當最初繼承共有關係尚未如此複雜

時，應有部分之公同共有人就因內政部該要點的限

制，而使整筆土地無法處分為有效利用，則日後經

歷數代，繼承關係更趨複雜時，要得全體公同共有

人之同意更是難上加難，若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比

例又占整筆土地之二分之一以上，則即令依土地法

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，該等應有部分所屬之整筆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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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最後仍勢必產生無法處分之困境，而該整筆土地

無法處分之困境卻可能只是因為數十位公同共有人

中其中一人不同意，即可造成該困境，而該不同意

之人若真按繼承比例去繼承該應有部分，卻可能只

是整筆土地的數十分之一；內政部該要點，不但違

反母法促進土地有效利用之精神，亦會對社會公共

利益造成不利後果，顯然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。 

五、本件聲請人因確定判決引用內政部該要點而為聲請

人敗訴判決，以致本件共有土地移轉登記無法履行，

本件共有土地之實際共有人亦將與地政機關所登記

之共有人有所不符，物權所具之公示性，亦將因此

而無法展現，對社會經濟安全之危害可以想見，內

政部該要點，除違反母法促進土地有效利用之精神

外，亦使當事人間日後法律關係更趨複雜，增加人

民不必要之訟累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經濟成本，危

害社會經濟安全，此要點，限制人民憲法第十五條

所保障之財產權，增加母法所未列之限制，顯已逾

越憲法法律保留之要件，亦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

必要程度，欠缺實質正當性，為此，爰依司法院大

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，並

請宣告前述執行要點第十二點無效。 

肆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一、內政部訂定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。 

二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重訴更字第二號民事

判決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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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六年度重上字第一三七

號民事判決影本。 

四、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八三號民事判決

影本。 

謹  狀 

司  法  院  公鑒 

具狀人：黃  ○  添 

代理人：吳  ○  昌  律師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六 月 七 日 

 

(附件四) 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     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八三號 

上  訴  人  黃  ○ 添   

(送達代收人  吳○昌律師﹚ 

被上訴  人  林  ○  全   

            沈  ○  慧  (原姓名沈○惠) 

            沈  ○  雯   

            沈  ○  莉  (原姓名沈○菁) 

            沈  ○  一   

上二人共同 

法定代理人  劉  ○  茹   

被上訴  人  陳  ○  銘   

            陳  ○  榮   

            陳  ○  吉   

            林陳 ○ 圭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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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陳  ○  奼   

            游  ○  強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鑾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雄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沛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華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鈞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鈞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鈞   

            林  ○  翔   

上一人法定 

代  理  人  劉  ○  春   

被上訴  人  林  ○  龍   

            詹  ○  娟   

            詹  ○  瑞   

            詹  ○  奇   

            詹  ○  雄 

上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

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二審

判決（八十六年度重上字第一三七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

如下： 

主 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理  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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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上訴人主張：坐落彰化縣彰化市西勢子段過○○小段五

七及五七之一地號土地，其中應有部分各七二分之二四，均

係登記為被上訴人林○全、詹○瑞、詹○奇、詹○雄、詹○

娟、陳○銘、陳○榮、陳○吉、林陳○圭、陳○奼及已死亡

之林○露、林○蕋公同共有，均未辦理分別共有之登記。而

林○露之繼承人林○鑾、林○雄、林○沛、林○華、林○龍、

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翔，及林○蕋之繼承人沈○

惠、沈○雯、沈○菁、沈○一應分別就被繼承人林○露、林

○蕋所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七二分之二四部分辦理繼承登

記，業經第一審法院更審前判決確定。又坐落同小段五七之

二地號土地，仍登記已死亡之林○梅應有部分七二之二四，

其繼承人同為上開被上訴人，均未辦理繼承登記。其中林○

露於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將繼承上開三筆土地公同

共有權利其中之五分之一（即三六○分之二四、合計面積○‧

○二八六公頃）其中之二十五坪（三筆土地合計即應有部分

二一六○○分之七○）出賣予被上訴人游○強，被上訴人游

○強於同日再以新台幣（下同）一百萬元轉賣與伊。林○露

另於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將繼承三筆土地其中之三三‧六

坪即公同共有應有部分各二一六○○分之九三（即合計○‧

○一一一公頃），以一百六十五萬元出賣與伊。被上訴人詹○

雄則於八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將其繼承上開三筆土地公同

共有七二分之二四中之五分之一中之四分之一即一四四○

分之二四，合計面積○‧○○七一公頃即二一‧四七坪，以

八十六萬六千元賣予伊。被上訴人沈○惠、沈○雯、沈○菁、

沈○一亦將繼承自林○蕋由林○梅所遺之系爭三筆土地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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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共有七二分之二四中之五分之一中之四分之一即一四四

○分之二四，合計面積○‧○○七一公頃即二一‧四七坪，

由四人之法定代理人劉○春（現已更名為劉○茹）以四百二

十六萬五千元出賣予伊。被上訴人林○鑾、林○雄、林○鈞、

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翔、林○沛、林○華、林○龍、沈○

惠、沈○雯、沈○菁、沈○一及詹○雄應將其所出賣之應有

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與伊，伊並代位請求上開被上訴人

向其餘公同共有之被上訴人辦理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

之登記，且除被上訴人林○全外其餘被上訴人均同意變更，

同意之共有人之應繼分已達三分之二，並有逾半數之共有人

同意，已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，得將公

同共有物由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，予以有效之處分。上

開出賣人應於辦理為分別共有登記後，再將其賣與伊之應有

部分移轉登記與伊，被上訴人林○鑾、林○雄、林○沛、林

○華、林○龍及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翔並應將其

賣予被上訴人游○強之應有部分二十五坪移轉登記與被上

訴人游○強，再由被上訴人游○強將之移轉登記與伊等情。

爰求為命（一）游○強外其餘被上訴人將坐落彰化縣彰化市

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五七地號建面積○‧○七五七公頃及同

小段五七之一地號建面積○‧一五八四公頃土地各公同共有

七二分之二四，均辦理分別共有登記為被上訴人林○鑾、林

○雄、林○沛、林○華、林○龍應有部分各二一六○分之二

四，被上訴人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翔應有部分各

二一六○分之六，被上訴人林位全應有部分三六○分之二

四，被上訴人詹○瑞、詹○奇、詹○娟、詹○雄應有部分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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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四四○分之二四，被上訴人陳○銘、陳○榮、陳○吉、林

陳○圭、陳○奼應有部分各一八○○分之二四，被上訴人沈

○慧、沈○雯、沈○莉、沈○一各一四四○分之二四。（二）

游○強外其餘被上訴人將其被繼承人林○梅所遺坐落彰化

縣彰化市西勢子段過○○小段五七之二地號建面積○‧一九

五四公頃土地應有部分七二分之二四，辦理繼承登記為被上

訴人林○鑾、林○雄、林○沛、林○華、林○龍應有部分各

二一六○分之二四，被上訴人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○鈞、林

○翔應有部分各二一六○分之六，被上訴人林○全應有部分

三六○分之二四，被上訴人詹○瑞、詹○奇、詹○娟、詹○

雄應有部分各一四四○分之二四，被上訴人沈○一、陳○銘、

陳○榮、陳○吉、林陳○圭應有部分各一四四○分之二四之

判決（請求辦理移轉登記部分，第一審更審前判決上訴人勝

訴後，未據敗訴之被上訴人聲明不服，已告確定）。 

被上訴人林○全則以：林○梅遺留者為彰化市西勢子段過溝

子小段五七、五七之一及五七之二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七二

分之二四，按應有部分權利之公同共有不適用土地法第三十

四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，上訴人所請求者乃將應有部分權利

之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，自不能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

一第一項處分，應依民法之規定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始可。且

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規定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

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，將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登

記，係終止公同共有之關係，須全體繼承人同意。訴訟上之

認諾並非民法上處分之意思表示，不得以部分被上訴人之認

諾，推論為處分之同意。劉○春為被上訴人沈○惠、沈○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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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○菁、沈○一之法定代理人並非林○ 之繼承人，無權利

處分遺產，且父母須為子女之利益，始得處分子女之財產，

劉○春何能代理上開被上訴人四人移轉登記系爭土地。繼承

登記非須全體繼承人為之，繼承人間並無繼承登記請求權存

在，上訴人不能代位其餘被上訴人請求繼承登記。又林○梅

之繼承人林○露、詹林金、陳林○甘、林○蕋均已於三十五

年四月二日拋棄繼承，其繼承人自不得再登記為系爭土地之

共有人，更不得再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與他人等語，資為

抗辯。 

原審依審理之結果，以:上訴人主張坐落彰化市西勢子段過

溝子小段五七及五七之一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七二分之二

四，均登記為被上訴人林○全、詹○瑞、詹○奇、詹○雄、

詹○娟、陳○銘、陳○榮、陳○吉、林陳○圭、陳○奼及已

死亡之林○露、林○蕋公同共有，未辦理分別共有之登記，

而林○露、林○蕋之繼承人應就其繼承林○露、林○ 所遺

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七二分之二四部分辦理繼承登記，業經第

一審法院更審前判決確定。另坐落同小段五七之二地號土

地，仍登記已死亡之林○梅應有部分七二之二四，其繼承人

同為上開被上訴人，均未辦理繼承登記。林○露於八十二年

一月二十一日將繼承上開三筆土地公同共有七二分之二四

其中之五分之一其中之二十五坪出賣予被上訴人游○強，游

○強於同日再以一百萬元轉賣與上訴人。林○露另於八十二

年七月二十二日將繼承上開三筆土地其中之三三．六坪即應

有部分各二一六○○分之九三，以一百六十五萬元出賣與上

訴人。被上訴人詹○雄則於八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將其繼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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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三筆土地公同共有七二分之二四中之應有部分五分之

一中之四分之一即一四四○分之二四，合計面積○‧○○七

一公頃即二一‧四七坪，以八十六萬六千元賣予上訴人。被

上訴人沈○惠、沈○雯、沈○菁、沈○一亦將其繼承之系爭

三筆土地公同共有七二分之二四中之應有部分五分之一中

之四分之一即一四四○分之二四，合計面積○‧○○七一公

頃即二一‧四七坪，由四人之法定代理人劉○春以四百二十

六萬五千元出賣予上訴人等情，有戶籍謄本、土地登記簿謄

本、買賣契約書為證（重訴字卷第一宗十至六五、八五至九

一、一四九至一六二頁、重上字第一三七號卷第一宗一二一、

一二二頁），復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，固堪信為真實。惟按土

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，係就數人共有土地或建築物，

而為處分、變更或設定負擔時，所為之規定。故於公同共有

之情形，亦僅於數人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築物時，始得依同條

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，數人如就土地或建築物之應有部

分有公同共有權利時，自無準用該條第一項規定之餘地。此

由內政部七十七年八月十八日臺內字第六二一七六七號函

修正之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」第十二點規定：

「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築物之應有部分為數人所公同共有，公

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，變更或設定負擔，無本法條

第一項之適用。」，益為明瞭（內政部另於八十三年一月二十

四日修正上開執行要點第八、九點，原第十二點並未修正）。

準此，於公同共有之情形，僅於數人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築物

時，始得依同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，數人如就土地或

建築物之應有部分有公同共有權利時，尚無準用該第一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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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餘地。本件乃就土地應有部分有公同共有權利，依上述

說明，自無依該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餘地甚明，上訴人請

求就游○強外其餘被上訴人公同共有之權利依土地法第三

十四條之一第五項準用同條第一項之規定，為分別共有之登

記，自難准許。上訴人雖舉出內政部八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臺

內字第八一七一七○○號函為證，認該項見解已變更云云。

惟由該八一七一七○○號函所載內容（重上字第一三七號卷

第二宗三三頁），足見該函係就土地權利全部經辦妥公同共

有之情形而言，與本件係就土地或建築物之應有部分有公同

共有之權利者並不相同，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自非可取。爰維

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更審判決，駁回其上訴。上訴論

旨，就游○強外其餘被上訴人部分，原審取捨證據、認定事

實之職權行使，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。又

本件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游○強起訴請求辦理移轉登記部分，

經第一審判決上訴人勝訴（八十三年度重訴字第四八號）後，

游○強並未聲明不服，此部分業已確定。游○強外其餘被上

訴人不服前開第一審判決其中關於命辦理分別共有登記及

繼承登記部分，提起上訴，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四年

度重上字第一○○號第二審判決，就該上訴部分廢棄發回第

一審法院，亦未包括被上訴人游○強部分。第一審法院八十

五年度重訴更字第二號更審判決，又依上訴人之請求，將游

○強列為被告，並於判決主文諭知駁回原告之訴，上訴人不

服提起上訴後，原審更就被上訴人游○強部分，判決駁回上

訴人之上訴。原審就第一審更審前判決游○強敗訴確定部

分，再為判決，固有未合，惟原審就此部分既維持第一審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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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上訴人敗訴之更審判決，駁回上訴人之上訴，其結論尚無

二致，原判決此部分仍應予維持。上訴論旨，指摘原判決此

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，亦非有理由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

條、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七十八條，判決如

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

(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
